
继今年 4 月 8 日山东理工大学学生

虐猫被退学事件之后， 10 月份山西太原

一男子虐猫事件再度掀起轩然大波,整个

虐猫过程全程在网上播放， 其残忍和血

腥程度令人发指。 类似事件不断在互联

网爆出， 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损害

了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破坏

了公序良俗， 危害了公共卫生， 甚至对

我国的国际形象都造成负面影响。

善待动物是我国社会主流认识

人类文明演进至今， 早已发展出一

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伦理法则。 英国

功利主义的代表里米·边沁认为， 把关

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结果与感受放在人

对待动物的行为的结果与感受中， 得出

人与动物具有相似的感受， 即人与人之

间的行为使其中一方感受到快乐总量大

于痛苦则是正确的行为， 反之错误。 因

此， 他将常见的虐待或伤害动物行为定

义为 “暴君行为”。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在中国

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逐渐认识

到人类是自然的守护者， 并不能主宰一

切 ， 在发展中不但要考虑到自身的利

益， 还要兼顾与动物的关系。 儒家文化

中心思想是孝、 悌、 忠、 信、 礼、 义、

廉、 耻， 其核心是 “仁”， 主张 “仁者

爱仁”， “仁者爱物”。 孟子见了待宰的

牛， 不禁感叹：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

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很多人都对人

与动物的关系进行了反思。 人类如果不

尊重其他生灵， 不尊重自然， 就有可能

遭到反噬。 现在人畜共患病的速度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向人类， 人类爱护

动物， 减少杀戮， 也就降低了传染病感

染的概率。 虐待动物， 实质上就是不善

待自己。

各国虐待动物的刑法规制

可以说， 善待动物已经逐渐成为我

国社会的主流认识； 不过， 为什么虐待

动物的事件屡禁不止， 甚至有愈演愈烈

之势呢？ 笔者以为， 缺乏有效的立法是

主因之一。 据统计，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有关反虐待

动物的法律， 其中英国、 意大利、 俄罗

斯、 匈牙利、 加拿大、 新西兰、 美国多

个州， 我国的香港、 台湾地区将严重虐

待动物入刑， 加拿大 2014 年刑法甚至

将故意虐待动物的刑期提高至 5 年。 在

一些具有先进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的国

家， 其立法不仅局限于反虐待动物， 还

对野生动物、 实验动物、 娱乐动物、 伴

侣动物、 经济动物、 农场动物等都有很

好的保护 ， 对它们的福利在饲养 、 运

输 、 利用 、 屠宰等环节都有很好的体

现， 彰显了现代文明和对动物的人道主

义情怀 ， 也体现了他们与动物和谐相

处、 营造更好的生态体系的意愿。

各国虐待动物罪的刑事条款中也多

将涉及公众的传播和涉及未成年人的事

件列入法定加重的量刑情节： 在意大利

刑法典中第 544 条-5 “禁止动物间打

斗” 如果有未成年人参与或者涉及视频

传播的， 刑罚在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幅度

内增加； 英国 《动物福利法案》 禁止将

动物售卖给未成年人； 《俄罗斯联邦刑

法典》 “虐待动物罪” 规定有幼年人在

场实施的虐待动物行为， 须处 6 个月以

下监禁或罚金。 这都反映出立法者对虐

待动物事件所可能引起的其他刑事犯罪

的强烈遏制意图。

我国现行立法效果有限

就我国现行立法而言， 从国家层面

看， 虐待动物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只

有传播虐待动物的视频才需要承担相关

的法律责任。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第 7 条规定，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 防

范和抵制制作、 复制、 发布含有下列内

容的不良信息， 其中就包括展现血腥、

惊悚、 残忍等致人身心不适的。” 只有

一周三次以上传播违法视频， 各网络短

视频平台在规定时期内不得为其开通上

传账户。 该规定对于虐待动物行为的规

制， 效果十分有限。

现有立法显然不足以遏制各种虐待

动物的行为。 在系统的动物福利法出台

前， 有必要从规制当前社会影响最恶劣

的传播虐待动物视频、 教唆未成年人虐

待动物并拍摄视频的行为入手， 逐步健

全反虐待动物的相关法律法规。 譬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 《治安管理处

罚法》 第 26 条 “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将 “公开传播、 售卖虐待动物视频” 归

入 “寻衅滋事” 行为， 从而实现对此类

行为的制裁； 通过解释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 40 条， 将 “教唆未成年人虐待

动物并拍摄过程” 归入 “组织、 胁迫、

诱骗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或者残疾人进行

恐怖、 残忍表演” 行为。

上述这些规定可以较低的立法成

本 ， 遏制当前引发公愤的虐待动物行

为； 不过， 仅有这些规定还不足以对各

类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全面规制。 在国

家立法启动前，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零星

制定了一些反虐待动物的地方性法规，

譬如 ： 《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 》 第 30

条规定， 动物饲养者应当不遗弃、 虐待

饲养的动物。 但是， 由于未规定虐待饲

养动物的法律后果， 造成立法虚置。 又

如： 《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

动物条例》 第 2 条规定， 禁止食用用于

科学实验、 公众展示、 宠物饲养等非食

用性利用的动物及其制品。 有人认为这

是反虐待条款， 实际上 “禁食” 与 “虐

待” 还是不同的概念。 再如： 《湖北省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 29 条规定： 从

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关

爱实验动物 ， 维护动物福利 ， 不得戏

弄、 虐待实验动物。 在符合科学原则的

前提下， 尽量减少动物使用量， 减轻被

处置动物的痛苦。 鼓励开展动物实验替

代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该 《条例》 第 35

条规定， 由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警

告、 责令限期改正;?不改正的， 暂扣实

验动物生产、 使用许可证。 该部地方性

法规已经有详细的维护动物福利、 反虐

待动物的规定， 但是主要局限于实验用

动物。

上海立法可先行先试

聚焦到上海 ， 早在 2018 年就有上

海政协委员提出 “关于整治本市残酷虐

待动物现象的建议” 的提案， 不过提案

没有转化为地方立法 。 到了 2019 年 ，

按照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7?

2035 年)》， “上海 2035” 的主题是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 卓越的全球城市不

仅有卓越的建筑、 经济这类硬件， 还要

有发达的、 全球尊敬的文明软实力。 反

虐待动物立法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础环

节， 也应被纳入议程。 具体来看， 这部

法律应当分总则和分则两部分， 总则部

分对立法目的、 适用范围、 动物分类、

反虐待动物的基本政策、 政府责任、 宣

传教育与奖励等作出规定； 分则对反虐

待动物的职责、 权利和义务， 反虐待动

物的主要制度， 各类动物的反虐待措施

进行规范。 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 在

对野生动物、 经济动物、 宠物动物、 实

验动物等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设定不同

的保护措施。

对野生动物而言， 在开放期间禁止

采取活体喂养的方式； 禁止捆绑动物来

拍照或者合影； 禁止以拔牙、 拔趾甲等

残酷方式限制或者剥夺野生动物的自然

生活习性。 动物园、 动物表演单位经营

困难， 致使动物处于饥饿、 疾病、 痛苦

或者伤害之中时， 经营者应当报请所在

地人民政府林业等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救

助。 对于经济动物， 非食用动物的要合

理使用， 食用动物要人道屠宰。 对于宠

物动物， 要禁止虐待、 屠宰、 遗弃； 确

保定期检疫； 地方政府鼓励社会团体建

立犬、 猫只留检、 收容、 救助场所， 并

提供适当补助； 公安机关、 畜牧兽医部

门一旦发现流浪宠物， 有义务将之送入

救助场所； 建立规范的招领、 收养、 绝

育制度。 对于实验动物， 在尊重科学的

前提下， 尽量采取无痛实验； 进行日常

和实验后的健康检查， 实验后出现剧烈

疼痛或严重疾病的， 要进行安乐死； 发

展替代实验， 减少不必要的实验次数。

同时， 为了避免立法虚置， 还要明确法

律责任， 包括民事和行政责任。 在民事

责任方面， 遗弃犬、 猫、 经济动物、 实

验动物或者其他不宜弃置于自然的动物

的， 动物所有人应当承担全部的留检、

收容和救助费用。 在行政责任方面， 对

于虐待动物的个人或单位 ， 可予以警

告、 罚款。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

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公共卫生法硕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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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虐待动物立法上海可先行先试
孙煜华

□ 人类文明演进至今， 早已发展出一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伦理法则。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守护者， 并不能主宰一

切， 在发展中不但要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还要兼顾与动物的关系。

□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有关反虐待动物的法律， 在一些具有先进的动

物福利保护立法的国家，其立法不仅局限于反虐待动物，还对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娱乐动物、

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农场动物等都有很好的保护。

□ 现有立法显然不足以遏制各种虐待动物的行为。 在系统的动物福利法出台前， 有必要从规制

当前社会影响最恶劣的传播虐待动物视频、 教唆未成年人虐待动物并拍摄视频的行为入手，

逐步健全反虐待动物的相关法律法规。

□ “上海 2035” 的主题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卓越的全球城市不仅有卓越的建筑、 经济

这类硬件， 还要有发达的、 全球尊敬的文明软实力。 反虐待动物立法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础环

节， 也应被纳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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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治】

算法自动化决策与行政正当程序制度的

冲突与调和

作者： 张凌寒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

授， 法学博士后）

摘要： 行政治理中存在着两种信息不对称： 行政机

关与治理对象的信息不对称、 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

信息不对称。 算法自动化决策嵌入行政活动， 一方面极

大地缓解了第一组信息不对称， 产生了行政权力增强效

应； 另一方面， 算法或压缩行政活动的各个环节， 或作

为内部行政决策， 逃避行政正当程序制度的控制。 两种

信息不对称的此消彼长使得公民权利受到算法自动化决

策的侵蚀， “权力-权利” 格局严重失衡。 因此应以解

决行政相对人信息不对称为宗旨， 坚持和发展适应算法

治理时代的正当程序制度， 尤其是行政公开原则、 公众

参与原则与说明理由制度。 坚持和发展行政公开原则，

应增强算法透明度、 衡平行政公开与商业秘密制度， 并

规范信息公开方式； 坚持和发展公众参与原则， 应事前

开展算法影响评估、 重视陈述与申辩环节； 坚持和发展

说明理由制度， 应赋予相对人获得算法解释的权利， 并

明确说明理由的内容与标准。

【理论前沿】

论强制技术转让

作者： 单晓光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

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美贸易战实质是知识产权战、 科技战， 强

制技术转让问题正成为这场知识产权战役的前沿阵地。

所谓强制技术转让， 是指责中方诱迫外方转让其技术给

中方企业的不公平和歧视性法律、 政策乃至与商业策略

融合的全过程。 强制技术转让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概

念， 随着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就法律层面

而言， 强制技术转让包含国际经济法、 反垄断法、 行政

许可法等方面的内容， 而反垄断法规制技术转让合同中

限制性条款的内容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颁布外商投资

法、 修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 基本满足了中美

经贸协议有关强制技术转让方面的诉求， 但更艰巨的任

务是相关反垄断法的适用。 既要符合中美经贸协议， 也

要依据国际准则和惯例， 以切实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民法典适用】

民法典姓名权制度的解释论
作者： 石冠彬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

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 姓名具有符号特征， 自然人本名以及本名之

外与自身存在稳定对应关系的称呼都属姓名权这一基本

人格权的保护范畴；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 是判断

“存在稳定对应关系” 的标准， 其包含了 “为相关公众

所知悉” 的内涵。 姓名兼具经济权益和精神性利益， 故

自然人死后其姓名利益仍应受法律保护。 自然人行使姓

名权， 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尊重自然人的选择权， 并以社

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序良俗作为考量标准， 对此予以个

案把握。 其中， 姓氏选择应当尊重家族意志， 当存在民

间习惯的情况下宜允许成年人自行更换姓氏， 从而回应

随夫姓等实践情况； 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变更应当遵循未

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不宜恪守离异夫妻必须经双方

同意才能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的立场； 特别法或未来的

司法解释宜就姓名长度、 变更次数等加以明确规定， 并

完善人格权的侵权规范， 从而形成人格权保护的完整规

范体系， 进一步实现体系化。


